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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王嘉翔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江Y11130112-3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

转让给王嘉翔，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王嘉翔履行相关义务。王嘉翔
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王嘉翔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9年11月2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9 年 11 月 27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和暂计至
2013年10月20日的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王嘉翔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268086975、0571-87689543

王嘉翔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3月20日

债务人名称

浙江致健家私有限公司

本金

6097693.36

欠息（暂计算至2013年10月20日）

1334319.13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丽水裕兴家私有限公司、浙江东港家私有限公司、黄菊云、黄松权

徐卫明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徐卫明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徐卫明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徐卫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徐卫明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0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20年3月4日，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20年3月4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利息计算
至2018年7月10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
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赵郑晨，电话15858217202

借款人名称

浙江正元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上虞正元置业有限公司、倪煜旦、周爱仙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40000000

利息

16529200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武义
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

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
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在公告之日起向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以上本金基准日为2019年12月25日，利息暂计至2016年7月25日。
(本金利息数据为我公司内部数据，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
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13735741144、0571-87831832

特此公告。
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3月20日

债务人名称

浙江信杰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85452839.53

利息

2043400.65

担保人

浙江鑫都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信润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金润工贸有限公司、俞洪礼、项仙儿、李惠杰、俞香林、李志飞、

王晶晶、俞杰锋、周慧、俞仙群、陈高波

抵押物

武义雾川机电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义县百花山工业区茭塘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42999.68平方

米，土地面积：54141.95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人民币9911万元。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义乌市恒昌毛纺织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义乌市恒昌毛纺织有

限公司等5户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20 年 2 月 29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人
民币 15094.67 万元，其中本金 12382.39 万元，利息 2712.28 万元。债务人位
于金华地区等。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9703144
电子邮件：chenjianing1@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资产包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资产名称

义乌市恒昌毛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欧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亲情树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义乌

金华

义乌

金华

金华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万元）

4272.91

4237.20

1904.78

1468.99

498.51

12382.39

利息（万元）

798.54

645.73

730.77

281.61

255.63

2712.28

行业

制造业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制造业

担保抵押情况

由义乌市恒昌毛纺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东工业园区的厂房及对应工业用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28330.46㎡，土地面积15996㎡）提供抵押担

保；由义乌市中意制笔有限公司、方葵田、何跃俊、方葵兴、方青、陈琴芳、吴功文、陈素华提供保证担保。

由浙江欧凯化妆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区块临江大街以东的厂房及对应工业用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14316.82㎡，

土地面积53724㎡）提供抵押担保；由义乌市天地人工艺品有限公司、义乌市玫之秀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鸿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义乌祥瑞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王菽、谷军忠、傅小平、金爱兰提供保证担保。

由浦江县亲情树工艺饰品厂名下位于浦江县黄宅镇临江路的厂房及对应工业用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2573.87㎡，土地面积2191.83㎡）、郭伟明

名下位于浦江县嘉毅金色海岸8幢1-2301室、8幢1-2302室房地产（建筑面积分别为237.80㎡和180.86㎡）提供抵押担保；由义乌市家明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浦江县欧畅饰品厂、郭伟明、陈曙新、叶贤新提供保证担保。

由浙江鑫宝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康龙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全家福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丽州液压设备有限公司、永康市索福物流有限公司、吕德

永、胡锦霞、胡绍务、胡苏钦、胡锦艳提供保证担保。

由王其昌名下位于浦江县郑家坞镇振浦路房地产（建筑面积1379.36㎡，土地面积6539.81㎡）提供抵押担保；由兰溪安圣电池有限公司、浙江恺

人工贸有限公司、湖南安圣电池有限公司、章茵茵、王其昌提供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司法执行

司法执行

破产

司法执行

司法执行

申请人：陆梅琳，女，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33028219960730002X。

立遗嘱人陆飞云（男，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110101195305274054）生前于2017年2月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之江公证处立有
遗嘱公证，公证书编号：(2017)浙杭之证字第731号。遗嘱内容为，在立遗嘱人
去世后将坐落于锋尚苑4幢304室（不动产权证书号码：浙（2017）杭州市不动
产权第0022264号）由陆梅琳一人继承。

现立遗嘱人陆飞云于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死亡。故申请人陆梅琳于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向我处申请办理遗嘱继承公证，要求继承上述财产。
因据申请人陆梅琳称无法联系陆飞云的其他法定继承人，现本处通过公告向
陆飞云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上述事项，相关人员可以在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内，对申请人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出异议并递交证明材
料。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则将根据申请人的上述申请出具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480号滨海大厦604室
联系电话：0571-87702162、0571-87702539 周先生

浙江省杭州市之江公证处
2020年3月20日

公告

公告
临海市人民法院分别于2019年9月98裁定受理对临海市洪玉眼

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于2020年1月16日裁定宜告临海市洪玉眼镜有
限公司破产。鉴于临海市洪玉眼镜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法定代表
人及其他管理人员未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
下:临海市洪玉眼镜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19年9月9日起停止使
用,临海市洪玉眼镜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823553724523)正、副本自2020年1月16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临海市洪玉眼镜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3月20日

公告
桐乡市捷特欣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特欣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桐乡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出具（2020）浙
0483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桐乡市元汇纺织品有限公司对桐乡市捷
特欣服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日作出（2020）浙0483破5号决定书，指
定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

由于管理人无法接管到桐乡市捷特欣服饰有限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
章、发票专用章、合同章等，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现管理人依法对与该公司
有关的一切印章全部予以公告作废。 桐乡市捷特欣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3月20日

（2019）浙0102民初5481号
王丽萍、谢云波、许永兵、谢彬彬：关于原告浙江

裕沣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9）浙0102民初54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杭州市上城

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白云路26号）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9435号

邵日玫、马秀杰、建德市民和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建洪诉被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第三人建德市盛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建德市民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赖群、赵巧巧、赖雪

龙、方秀云、邵日玫、马秀杰、赖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23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10171号
浙江九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

成洪、李兰花、李晓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36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8民催11号

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受理申请人合肥市恒

峰佳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支付银行为杭州联合银行西兴支行、号码为

40200051 30222897 及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的银

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判决:

一、宣告合肥市恒峰佳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持有的号

码为40200051 30222897、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

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申请人合肥市恒峰佳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617号
杭州聚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邵

烨诉你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司公告送达（2019）浙 0191 民初 261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781号

高亚娜：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诉被告高亚娜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2020年7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70号

蒋肖波:本院受理原告尹小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公民授权委托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解状的期限和举证则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20年6月11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71号

蒋肖波:木院受理原告尹小虎与你民间借货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5、

诉讼风险告知书、公民授权委托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解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和15日内。并定

于2020年6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9973号

浙江巨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和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0年

6月8日9时在本院余杭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6411号

吴银森：本院受理的原告朱聪颜诉被告吴银森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1641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和

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4594号

成洁、张彦领: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国群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205民初4594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